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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各系所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（以下簡稱預研生）。取得預研

生資格學生必須於四年級（含）之前取得本系學士學位，修習各教育學程之學生須於五年

級之前（不含延修生）取得學士學位，並參加本校碩士班（指取得預研生資格之研究所）

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，該預研生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。 

 

學生填寫五學年修讀學、碩

士學位申請表 

原就讀學系導師、系主任、

院長簽具意見核章 

送至申請學系 

各學系舉行預備研究生甄選 

各系彙整甄選通過名單造

冊送教務處統一簽核公告 


